2019年产业化扶贫以奖代补政策要点

一、扶持对象
“十三五”期间建档立卡在册贫困户。

二、扶持方式
采取以奖代补、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奖补。
三、奖补限额和标准
（一）扶贫产业项目奖补标准按现行的农资价格、产业生产的物化成本进行奖补，奖补金额不得超过所奖补项目实际有效投入的总额,原则上还未享受产业扶持的贫困户每户奖补资金不超过10000元/年，享受过产业扶持的贫困户继续享受扶持政策但每户奖补资金不超过5000元/年，根据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》（桂发〔2018〕22号）精神，2016年脱贫户实行差异化补助直至脱贫攻坚期结束，每户奖补资金最高补助标准不超过3000元/年。对带动性强、脱贫效果显著的项目，根据项目发展实际需求，经乡（镇）申请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讨论决定，可以适当提高扶持额度。贫困户当年实施的同一项目不得重复享受扶持政策，符合不同政策条件的，可就高不就低。

（二）具体补助标准和条件。

	类别
	种类
	补助条件
	补助标准
	备注

	种植业
	油茶
	新造林连片1亩（含1亩）以上
	1000元/亩
	

	
	茶叶
	连片种植1亩（含1亩）以上
	1000元/亩
	

	
	猕猴桃
	连片种植2亩（含2亩）以上
	1000元/亩
	

	
	青钱柳、构树
	连片种植2亩（含2亩）以上
	800元/亩
	

	
	罗汉果、金银花、灵芝、绞股蓝等普通中草药材
	连片种植2亩（含2亩）以上
	500元/亩
	

	
	铁皮石斛、白芨、七叶一枝花等名贵中草药
	种植0.5亩（含0.5亩）以上
	1000元/亩
	

	
	辣椒、西红柿、红薯、高山萝卜、百合、大棚时令蔬菜、马铃薯等高山反季节蔬菜
	单户连片种植2亩（含2亩）以上
	600元/亩（其中有机蔬菜补助900元/亩、焰玉辣椒补助900元/亩）
	

	
	百香果、柑桔、桃子、葡萄（红提）、枇杷、杨梅等有助于贫困户脱贫致富的水果产业
	连片种植2亩（含2亩）以上
	1000元/亩
	

	类别
	种类
	补助条件
	补助标准
	备注

	养殖业
	猪
	年养殖并出栏生猪5头以上，栏舍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，猪粪及污水经过无害化处理的
	600元/头
	

	
	鸡、鸭
	存栏50羽以上、建有标准栏舍面积50平方米以上
	10元/羽
	

	
	山羊
	存栏10只以上，建有标准栏舍面积10平方米以上
	300元/只
	

	
	肉牛
	年底存栏3头以上，建有标准栏舍面积10平方米以上
	1200元/头
	

	
	鱼
	自建鱼塘水面达200平方米以上，年养殖淡水鱼500尾以上
	2000元/户（一次性补助）
	用于标准鱼塘建设

	
	海狸鼠
	存栏20只以上，建有标准栏舍面积10平方米以上
	50元/只
	

	
	竹鼠
	存栏20只以上，建有标准栏舍面积10平方米以上
	40元/只
	

	其他特色种植、养殖奖补标准统一参照自治区扶贫办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《关于实施以奖代补推进特色产业扶贫的通知》（桂开办发〔2018〕28号）规定执行。

	类别
	种类
	补助条件
	补助标准
	备注

	避雨棚建设
	猕猴桃套种茄果类作物（西红柿、辣椒、茄子）避雨设施建设
	规模控制在每户2亩以内，以钢丝水泥柱架材建设的
	4500元/亩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西红柿、有机蔬菜避雨栽培设施建设
	以户为单位，规模控制在5亩以内，以钢丝水泥柱架材建设的
	3600元/亩
	

	
	辣椒避雨设施建设
	以户为单位，规模控制在2亩以内，以钢丝水泥柱架材建设的
	3600元/亩
	

	
	在自治区级高山蔬菜核心示范创建点内，辣椒避雨设施建设
	以户为单位，规模控制在5亩以内，以钢丝水泥柱架材建设的
	3600元/亩
	

	贫困户除享受避雨棚建设奖补外，同时还可继续享受产业化扶贫以奖代补种植业政策补助。


